
关于 2020年重庆铝产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公司债券分期发行及调整债券名称的说明 

经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庆西彭铝产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发

行公司债券核准的批复》（发改企业债券[2019]79 号）批准，重庆西

彭铝产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）拟发行不超过 15

亿元的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。 

根据近期市场变化及公司资金运用情况，经向重庆市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报备，重庆西彭铝产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拟分期发行本次债

券，第一期发行规模不超过 7 亿元，剩余 8 亿元将根据情况择机发

行。 

由于本期债券审核及发行涉及跨年因素，同时发行人于 2019 年

8 月 28 日完成工商变更，公司名称变更为重庆铝产业开发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，根据企业债券命名惯例，本期债券名称变更为“2020 年重

庆铝产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”。发行人已会同有关中介

机构对本期债券的《募集说明书》及其摘要、《信用评级报告》、《法

律意见书》等发行公告文件中的债券名称进行了更新。对于《承销协

议》、《债权代理协议》、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、《账户及资金监管协

议》、《担保协议》、《担保函》等协议及其他已签署文件，凡涉及“2019

年重庆西彭铝产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”的，应自动视为

“2020 年重庆铝产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”，上述文件对更

名后的本期债券的法律效力不变。 

特此说明。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 2020 年重庆铝产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公司债券分期发行及调整债券名称的说明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重庆铝产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年  月  日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 2020 年重庆铝产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公司债券分期发行及调整债券名称的说明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重庆天喜律师事务所 

年  月  日 


